
各位：

根据局方最新下发的投诉回复判定规则，现品牌对局方投诉反馈要求重申

提示如下，请代理立即开展培训和学习，严格按要求落实，后续品牌将按此要求

进行投诉审核，谢谢。

1、在投诉处理阶段与旅客达成和解的投诉，且有

相关和解证据证明的（如音频、签署的和解文件等），

不纳入投诉回复规范判定范围。单方面短信回复旅

客，但未收到旅客回复的，不能算作和解投诉。已和

解的投诉建议与旅客沟通时能确认旅客已接受我司

处理结果。

建议参考口径：“XX 先生/女士，请问您是否接受我

们的解释（方案），我们内部会做结案处理，也会把

结果反馈给局方” “XX 先生/女士，感谢您能够接

受我们的解释（方案），我们内部会做结案处理，也

会把结果反馈给局方”

2、旅客提出多项诉求的，企业应按照要求逐一回复，

否则视为违规。

3、对旅客投诉的内容做出实质性回复，应当是针对

旅客诉求提出的解决方案或处理意见，例如补偿方

案，退改签方案等，如果企业全部或部分拒绝旅客诉



求的，应当明确说明并附加相关理由。“深表遗憾”

或者“感谢您的意见”等类似表诉不属于实质性回复。

4、 如果企业认为自身无责或无法满足旅客诉求的，

在投诉回复中必须附上相应的证据，包括音频视频、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条款。企业以自身文件为

依据的，应 当附上已对外公布相应文本及官网链接

（如运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等）和履行告知义务

的证据。涉及收费、减损旅客权利、增加旅客义务等

内部文件，未对外公 布的，视为无效证据，判定为

回复违规。

5、如果企业明显有责，但调查回复内未承认，局方

审核时发现的，判定为回复违规。

6、升级调解的投诉，后续处理时必须电话回复，除

非旅客多次不接电话。再次回复旅客后要求提供回复

录音或短信截图，单方面短信回复旅客，但未收到旅

客回复的，不能算作已和解。

7、旅客在投诉中反映服务态度等问题且附有相关证

据，企业对于旅客投诉事实或证据不认可的，应当在

回复中提供视频、音频等证据或第三方证明，否则视

为企业回复违规

8、因局方系统中“关于给消费者实质回复”项，旅

客可查看，为保证答复旅客结果一致，要求与旅客沟



通内容必须描述详细，避免出现“经与旅客沟通，旅

客对我司处理满意”或“经与旅客沟通，旅客不接受

我司处理意见”等无具体沟通内容的情况。


